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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３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丽荣

４

、会议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河北东路

１２５６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５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８

名， 共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７９

，

３５４

，

６３７

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６．１１％

。

２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赵旭东、罗成丽律师对本次大会进行见证。

三、议案表决情况

会议以计名投票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阜康工业园

３×２５００ｔ／ｄ

新型干法熟料水泥生产线二期电石渣制水泥项目

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新疆阜康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３０

，

８３６．２４

万元，在新疆阜康市阜

康工业园建设

３

（

２５００ｔ／ｄ

新型干法熟料水泥生产线二期电石渣制水泥项目。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１７９

，

３５４

，

６３７

股，经表决，同意为

１７９

，

３５４

，

６３７

股，占到会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为

０

股；弃权为

０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向中国银行阜康市支行等七家银行申请中长期项目资金借款

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向中国银行阜康市支行等七家银行申请中长期项目资金借款人民币

２２９

，

０００

万元。

向银行申请的中长期项目资金借款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及借款单位 项目总投资额 贷款银行 贷款金额

阜康工业园

３×２５００ｔ／ｄ

新型

干法熟料水泥生产线一期电

石渣制水泥项目

新疆阜康天山水泥有

限责任公司

３４

，

４５４．０４

中国银行阜

康市支行

２２

，

０００

阜康工业园

３×２５００ｔ／ｄ

新型

干法熟料水泥生产线二期电

石渣制水泥项目

新疆阜康天山水泥有

限责任公司

３０

，

８３６．２４

国家开发银

行新疆分行

２０

，

０００

喀什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０ｔ／ｄ

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喀什天山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

６７

，

９６３

中国银行喀

什地区分行

４４

，

０００

叶城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０ｔ／ｄ

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叶城天山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

７０

，

５４７

昆仑银行乌

鲁木齐分行

４５

，

０００

伊犁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４５００ｔ／ｄ

熟料水泥生产线工程

伊犁天山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

７５

，

５２１．３３

中国银行伊

犁州分行

４９

，

０００

吐鲁番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年产

１００

万吨水泥粉磨项

目

吐鲁番天山水泥有限

责任公司

９

，

９９８．８２

浦发银行乌

鲁木齐分行

６

，

０００

哈密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０ｔ／ｄ

熟料水泥生产线工程

哈密天山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

６６

，

４７５．６１

交通银行新

疆区分行

４３

，

０００

合计

３５５

，

７９６．０４ ２２９

，

０００

上述贷款的借款期限将以最终确定的投资回收期确定， 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浮动利率，担保方式为本公司信用担保，项目建成后资产抵押给贷款银行以置换本公司担保，将

根据资金需求分批提款。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１７９

，

３５４

，

６３７

股，经表决，同意为

１７９

，

３５４

，

６３７

股，占到会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为

０

股；弃权为

０

股。

（三）、 审议通过了 《关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交通银行新疆区分行等五家银行申请授信的议

案》

同意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交通银行新疆区分行等五家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２４２

，

０００

万

元，申请授信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及借款单位 项目总投资额 授信银行

申请授信金

额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０ｔ／ｄ

新型干法水泥生产

线一期水泥窑协同处理污泥

工程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

９０

，

８２１

交通银行新

疆区分行

５９

，

０００

吐鲁番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

３０００ｔ／ｄ

熟料水泥生产线

工程

吐鲁番天山水泥有限

责任公司

４５

，

９９９

国家开发银

行新疆分行

２９

，

０００

富蕴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００ｔ／ｄ

熟料水泥生产线工程

富蕴天山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

４３

，

２４７．９２

中国银行阿

勒泰支行

２８

，

０００

额敏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００ｔ／ｄ

熟料水泥生产线工程

额敏天山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

４８

，

５４１．２３

中国银行塔

城地区分行

３１

，

０００

新疆和静天山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

５０００ｔ／ｄ

熟料水泥生产

线扩建工程

新疆和静天山水泥有

限责任公司

６９

，

８６３．５８

国家开发银

行新疆分行

４５

，

０００

库车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０ｔ／ｄ

熟料水泥生产线工程

库车天山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

７７

，

１６０．９９

浦发银行乌

鲁木齐分行

５０

，

０００

合计

３７５

，

６３４ ２４２

，

０００

上述授信在转为贷款业务时，贷款期限将以最终确定的投资回收期确定，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浮动利率，担保方式为本公司信用担保，项目建成后资产抵押给贷款银行以置

换本公司担保。

上述授信如用于办理对应项目的贷款时，还需根据《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１７９

，

３５４

，

６３７

股，经表决，同意为

１７９

，

３５４

，

６３７

股，占到会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为

０

股；弃权为

０

股。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为新疆阜康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等控股子公司项目资金借款及

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申请的人民币

２２９

，

０００

万元中长期项目资金借款和申请的人民币

１８３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１

、被担保的中长期项目资金借款情况：

单位：万元

借款银行 借款单位 借款金额 拟借款期限 担保方式 担保方

中国银行阜康市支

行

新疆阜康天山

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

２２

，

０００

依照投资回收期

确定

信用保证 天山股份

国家开发银行新疆

分行

新疆阜康天山

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依照投资回收期

确定

信用保证 天山股份

中国银行喀什地区

分行

喀什天山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

４４

，

０００

依照投资回收期

确定

信用保证 天山股份

昆仑银行乌鲁木齐

分行

叶城天山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

４５

，

０００

依照投资回收期

确定

信用保证 天山股份

中国银行伊犁州分

行

伊犁天山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

４９

，

０００

依照投资回收期

确定

信用保证 天山股份

浦发银行乌鲁木齐

分行

吐鲁番天山水

泥有限责任公

司

６

，

０００

依照投资回收期

确定

信用保证 天山股份

交通银行新疆区分

行

哈密天山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

４３

，

０００

依照投资回收期

确定

信用保证 天山股份

合计

２２９

，

０００

２

、被担保的综合授信情况：

单位：万元

借款银行 借款单位 借款金额 拟借款期限 担保方式 担保方

国家开发银行新疆

分行

吐鲁番天山水

泥有限责任公

司

２９

，

０００

依照投资回收期

确定

信用保证 天山股份

中国银行阿勒泰支

行

富蕴天山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８

，

０００

依照投资回收期

确定

信用保证 天山股份

中国银行塔城地区

分行

额敏天山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

３１

，

０００

依照投资回收期

确定

信用保证 天山股份

国家开发银行新疆

分行

新疆和静天山

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

４５

，

０００

依照投资回收期

确定

信用保证 天山股份

浦发银行乌鲁木齐

分行

库车天山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依照投资回收期

确定

信用保证 天山股份

合计

１８３

，

０００

上述公司在其项目建成后资产抵押给贷款银行以置换本公司担保。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１７９

，

３５４

，

６３７

股，经表决，同意为

１７９

，

３５４

，

６３７

股，占到会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为

０

股；弃权为

０

股。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向招商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流动资金

借款人民币

９

，

５００

万元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向招商银行乌鲁木齐分行、 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

９

，

５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浮动利率，信用方式，将根据资金需求

分批提款，并授权公司总裁就本事项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借款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贷款银行 贷款金额 贷款期限 担保方式 贷款利率

招商银行乌鲁木齐分行

７

，

５００

一年 信用

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

２

，

０００

一年 信用

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１７９

，

３５４

，

６３７

股，经表决，同意为

１７９

，

３５４

，

６３７

股，占到会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为

０

股；弃权为

０

股。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

２０１０

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增加额度上限

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

２０１０

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新增不超过

８２００

万元的额度，具

体额度如下：

１

、年初本公司预计与关联方溧阳中材重型机器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不超过

３００

万元，根据实

际需求需新增不超过

１３００

万元的额度；

２

、 年初本公司预计与关联方中国非金属材料南京矿山工程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不超过

１９００

万元，根据实际需求需新增不超过

９００

万元的额度；

３

、年初本公司预计与关联方新疆金建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发生关联交易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根据实

际需求需新增不超过

３００

万元的额度；

４

、年初本公司预计与关联方新疆天山建材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发生关联交易不超过

２０００

万元，根

据实际需求需新增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的额度；

５

、年初本公司预计与关联方新疆建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发生关联交易不超过

１００００

万元，根据

实际需求需新增不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的额度；

６

、 年初本公司预计与关联方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新疆总队发生关联交易不超过

３００

万元，根据实际需求需新增不超过

７００

万元的额度；

７

、预计与关联方天津仕名粉体技术装备有限公司新增不超过

１５００

万元的额度。

关联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和新疆天山水泥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１５

，

０５４

，

２３４

股，经表决，同意为

１５

，

０５４

，

２３４

股，占到会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为

０

股；弃权为

０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赵旭东、罗成丽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１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９６６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编号：２０１０－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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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１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

告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９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３

）。

２

、召开方式：现场方式和网络方式；

３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星期二）下午

２

：

４５

召开；

（

２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下午

３

：

００～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下午

３

：

００

；

（

３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４

、召开地点：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１８０

号东湖山庄国电华中会议中心

５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玉新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７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８

、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共计

３７

人， 所持股份

２７４

，

０５５

，

５１９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４９．４５６％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２

人，其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为

２７２

，

５８３

，

２１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４９．１９０％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５

人，其所

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１

，

４７２

，

３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０．２６６％

。 公司

５

名董事和

１

名监事出

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彭波、李艳楼参加会议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汉新公司为汉电集团提供银行融资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次议案同意

２７２

，

９０９

，

８１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２％

，反对

１

，

１４２

，

６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的

０．４１７％

，弃权

３

，

１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的

０．００１％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彭波、李艳楼；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李刚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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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69�����证券简称：美邦服饰 公告编号：G 20101116003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

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0

月

28

日发出通知， 于

2010

年

11

月

16

日上午

9:30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东路

800

号三楼会议室召开，此

次表决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与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参加本次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计

40

名，代表公司股份

91884010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1.43%

：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7

名，代表公司股份

90797675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0.35%

；通过网络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33

名，代表公司股份

1086334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8%

。

会议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

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成建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也无提案被修改或否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对本次会议审议的

全部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会议采取逐项审议、集中表决、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其中，议案一、

二、三、五须经参与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后方能生效；议案四和

议案六将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通过）：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议案》。

1.1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同意

91863870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反对

2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弃权

198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6%

。

1.2

《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和股票数量》

同意

91863870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反对

2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弃权

198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6%

。

1.3

《激励对象及期权分配情况》

同意

91863870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反对

2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弃权

198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6%

。

1.4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可行权日、禁售期》

同意

91863870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反对

2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弃权

198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6%

。

1.5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同意

91863870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反对

2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弃权

198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6%

。

1.6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和行权条件》

同意

91863870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反对

2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弃权

198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6%

。

1.7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同意

91863870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反对

2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弃权

198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6%

。

1.8

《股权激励会计处理》

同意

91863870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反对

2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弃权

198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6%

。

1.9

《公司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同意

91863870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反对

2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弃权

198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6%

。

1.10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与义务》

同意

91863870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反对

2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弃权

198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6%

。

1.11

《激励计划变更、终止》

同意

91863870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反对

2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弃权

198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6%

。

【详细内容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91863750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反对

2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弃权

199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7%

。

【详细内容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

91863750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反对

2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弃权

199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7%

。

【详细内容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4

、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4.1

《选举周成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90797275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2%

。

4.2

《选举王泉庚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90797275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2%

。

4.3

《选举徐卫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90797275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2%

。

4.4

《选举周文武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90797276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2%

。

4.5

《选举王石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90797275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2%

。

4.6

《选举牛根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90800475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2%

。

4.7

《选举吕红兵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90797275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2%

。

4.8

《选举薛云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90797275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2%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同意

91863750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反对

2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弃权

199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7%

。

6

、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6.1

《选举涂珂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90797275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2%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指派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2269��证券简称：美邦服饰 公告编号：L20101117001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法》及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工会委员会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集进行了临时工会代表大会， 民主选举赖昌钱先生和王必华先生为第二届监事

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三年。 赖昌钱先生和王必华先生将与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另一位监事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赖昌钱先生和王必华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17 日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赖昌钱先生，

35

岁，中国国籍，大专学历，曾任上海美邦有限工艺中心副主任、生产计划部副部长、面

辅料采购部副部长。 现任本公司

Meters/bonwe

品牌事业部产品设计与研究开发中心高级经理。 赖昌钱先

生任职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华服投资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周成建不存在关联

关系。 赖昌钱先生不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赖昌钱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王必华先生，

29

岁，中国国籍，大学学历，曾任温州美特斯邦威有限公司销售部经营分析科员、上海美

特斯邦威服饰有限公司商品管理部公司商品组主管、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商品企划与管理

中心商品经营管理部系统管理组主管。 现任本公司

Meters/bonwe

品牌事业部商品经营管理部系统管理组

助理经理。 近

5

年内，王必华先生未在其它机构担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王必华先生任职与本公

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华服投资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周成建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必华

先生不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王必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000428��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2010-058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湖南证监局责令改正决定书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证监会公告

[2010]12

号）的要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湖南监管局（以下简称

"

湖南证监局

"

）自

2010

年

8

月

4

日起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并于近日作出

了 《关于责令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改正决定书》（湘证监公司字

[2010]52

号， 以下简称

"

《决定

书》

"

），要求本公司就存在的如下问题进行改正：

一、三会运作方面的问题

1

、公司应进一步规范股东大会程序、会议记录和信息披露，督促董事、监事履职尽责。

一是董事、监事缺席会议应出具请假单或授权委托书。《公司章程》第六十六条规定，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应出席股东大会。 经检查股东大会签到表及决议签字，

2008

年至

2010

年

7

月公司共

召开

23

次股东大会中，有

17

次会议董事、监事共缺席

50

人次，均缺少请假单或授权委托书。

二是股东大会关于独立董事的出席记录与信息披露情况不符。

2008

年、

2009

年独立董事分别缺席

3

人次，而

2008

年年报中公司披露没有独立董事缺席，

2009

年年报中披露的独立董事缺席

1

人次。

三是应进一步完善会议记录。

2008

年至今，机构投资者挪威中央银行先后在

3

次股东大会中委托

公司董秘对

6

项议案提出反对，公司均未详细记录反对原因。

四是近三年年度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未进行述职。

2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陈述不规范。 一是

2009

年述职报告不应合并提交；二是述职报告中出席会议

情况与年报信息披露及会议记录情况不符。

3

、公司应进一步规范董事会会议记录。 一是董事会会议记录未记录出席董事的姓名和授权委托情

况；二是

2010

年部分董事会存在董事签名不全的情况，三是审议的各项议案未完整记录董事发言要点，

四是未逐项记录各项议案的表决方式和结果。

4

、公司应进一步规范监事会会议记录。一是监事会会议记录不完整，工作记录流于形式。

2008

年至

今，公司共召开

7

次监事会会议，均未记录出席监事姓名、授权委托情况、发言要点及各项议案的表决方

式和结果；二是第三届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第七次会议监事均未在会议记录上签名，第四届第一次会议

记录上缺少

2

名监事签名。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方面的问题

1

、

2008

年募集资金项目未达盈利预期。

2008

年

3

月公司完成非公发行，共计募集资金

36064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35007

万元， 根据

2009

年年报披露，

2008

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27110.56

万元，

2009

年使用募集资金

7949.30

万元，已全部使用完毕。受金融危机影响，公司

2008

年实现营业收入

90137

万元，净利润

13262

万元， 低于整体盈利预测数

111034

万元和

17094

万元分别为

18.82%

和

22.42%

。 其中北京世纪城华天

商务酒店项目和投资经济型连锁酒店项目未达盈利预期。

2009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7055

万元，

净利润

17899

万元，达到了募集资金项目预计收益。

2

、募集资金台账记录过于简单，未具体反映募集资金的支出和募集资金项目投入明细情况。

3

、公司未披露保荐机构财富证券关于公司

2008

年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的核查报告。

4

、审计委员会、监事会、公司内审部门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审核时，未形成相关工作底稿。

三、内控方面的问题

1

、公司尚未建立固定资产定期盘点制度。

2

、酒店销售收款设置了授信额度和风险控制制度，但未得到完全执行，存在个别员工超额度担保的

情形。 如华天大酒店本部

2009

年末员工担保余额为

360

万元，其中有

8

名员工担保金额超过内部信用

额度，超额担保金额达

191

万元，占担保余额的

53%

。 公司应加强信用担保的内部控制

,

严格按照制度执

行。

3

、停业子公司未及时清理。株洲美食娱乐公司和湖南华天秦台计算机网络有限公司均已停业，公司

对两家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已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但公司至今未办理工商登记注销手续，也未在帐务

上进行核销。

4

、 高管人员聘用管理存在瑕疵。 一是公司总经理吴莉萍经

2009

年

9

月

28

日召开的四届董事会

2009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聘任，但公司至今尚未与其签订聘任合同书；二是财务总监钟巧萍与

公司签订的履职协议未注明职位情况；三是公司未按照《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将董秘作为

公司高管管理。 根据

2010

年现任董秘刘胜与公司签订的履职协议，董秘的岗位仅为证券部经理。

5

、合同管理不规范，重大合同未签署日期。 其中子公司国金公司与华天集团签订的总交易金额为

1645

万元的租赁协议、子公司益阳华天与华天集团签订的客房转让合同、公司与华天集团签订的日常

关联交易框架性协议均没有注明合同签署日期； 公司与湘潭国际金融大厦有限公司的三位股东签订的

受让其

100%

股权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均未注明合同签署日期。

6

、对外收购资产评估程序不规范。

公司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分别收购了湖南国际金融大厦有限公司、 湖北凯旋门大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长春华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相关资产以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的，原则上应采取两种以上的评估方法进行评估；且根据《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资委产权

[2006]274

号文件，涉及企业价值的资产评估项目，以持续经营为前提进行评估

时，原则上要求采用两种以上方法进行评估，并在评估报告中列示，依据实际状况充分、全面分析后，确

定其中一个评估结果作为评估报告使用结果。公司上述目标资产均只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而未按

上述文件要求采用两种以上方法进行评估。

四、独立性问题

1

、公司与控股股东华天集团存在同业竞争问题。 一是华天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紫东阁华天大酒店

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权，郴州华天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41.82%

股权；二是华天集团租赁经营持有东江

湖华天

100%

股权，托管经营怀化华天大酒店；三是未来因为华天集团履行回购义务，收购的潇湘华天、

益阳华天的产权式酒店，回购房产涉及的金额分别为

15432.24

万元和

6713.20

万元。

2

、关联交易事项未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并披露。 一是全资子公司潇湘华天与华天集团关联方湖南

华天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天装饰

"

）于

2007

年签订的《潇湘华天大酒店室内装饰工程施工合同》，

合同金额

580

万元，未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也未进行披露。目前该装修项目已实施完毕，工程预估造价

700

万元，近三年潇湘华天已向华天装饰累计支付工程款

523

万元；二是子公司益阳华天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益阳华天

"

）在

2008

年与华天装饰签订了装修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为

405

万元。

3

、存在关联交易先发生后审议的情况。一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国金公司与华天集团签订协议约定，控

股股东华天集团于

2008

年开始租赁公司全资子公司国金公司所属物业潇湘华天大酒店

22

层， 合计

2193.59

平方米写字楼作为办公室，但公司直至

2010

年

2

月才补签协议，约定租赁期限为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租金为人民币

25

万元

/

月，包括物业费等其他费用在内的总交易金额为人民

币

1645

万元。 该事项于当月补充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并披露。 二是华天集团为公司向工商银行长沙

全通支行申请

2

亿元并购贷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期限为一年，担保费为担保金额的

2%

，按月支付，担保

金额为

2

亿元，交易金额为

400

万元，

2009

年度支付

266.67

万元，该事项直到

2010

年

2

月才补充履行

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并披露。

4

、未充分披露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全资子公司益阳华天及国金公司于

2007-2009

年期间向华天集

团的子公司华天装饰采购商品，并形成往来余额。 其中：益阳华天

2009

年向华天装饰采购商品

405

万

元，并形成应付账款期末余额

134.97

万元；国金公司

2007-2009

年向华天装饰采购商品

580

万元。 公司

全资子公司国金公司的物业收入由同受华天集团控制的子公司湖南华天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代为收

取，

2007-2009

年分别欠付公司往来款项金额为

-10.20

万元、

91.54

万元以及

396.67

万元。公司全资子公

司益阳华天

2007-2009

年欠付华天装饰其他应付款余额分别为

173.37

万元、

170.03

万元、

98.46

万元。

公司在

2007

、

2008

、

2009

年年报均未披露这几笔关联方往来情况。

五、子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

经抽查，公司控股子公司株洲华天大酒店有限公司在公司治理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公司章程需要修订。一是公司章程第三十九条

"

董事会会议实行一人一票和按出席会议的董事会

人数少数服从多数记名表决制度。当赞成和反对票数相等时，董事长有权作出最后决定

"

与第四十条

"

公

司召开董事会会议，须由半数以上董事出席方可举行。 董事会会议作出决议，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方才

有效。

"

相矛盾。且违反了公司法的关于

"

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

"

规定。二是公司章程第五十

三条规定

"

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下列财务会计报表及附属明细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

动表、财务情况说明表。

"

与实际情况不符。三是公司章程未规定董事会对重大投资、担保、借款等事项的

审批权限。

2

、内控制度有待完善。 公司财务审批制度未设置对外投资、筹资、资金调拨的分级审批权限。

3

、三会运作方面有待规范。一是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未保存会议通知。二是股东会合并董事会一

起召开。

2010

年

3

月

31

日召开的第六次股东会暨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会议记录只记录了股东

会的议案审议情况，未记录董事会议案的审议情况。三是

2009

年

3

月

3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决议的第六项

"

同意公司对

2008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方案

"

未进行相应的记录。四是公司监事会

从未召开过会议，也未对公司进行过财务检查。 五是未设立职工监事和董事。

六、财务方面的问题

1

、未严格执行会计政策中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判断标准

公司

2008

年、

2009

年其他货币资金期末余额分别有

2,085.31

万元与

436.06

万元系保证金性质款

项，其使用权受到限制，但公司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将其作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在现金流量表列示。

2

、公司应当加强对联营公司往来款的回收

2009

年末，公司对联营公司北京湘华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往来款项余额为

2,085

万元，因其已发

生超额亏损，公司

2009

年按

33.50%

的持股比例承担超额亏损额计提坏账准备

707

万元。 由于该联营公

司的经营状况一直未有好转迹象，公司应关注相关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加大催收力度。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决定书》所提出的上述问题，将在

30

日内针对这些问题作出详细说明，提出

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并向湖南证监局提交整改报告，整改报告经湖南证监局审阅无异议后，公司将及

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74����证券简称：梅花伞 公告编号：2010-028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5

日以传真

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 并于

2010

年

11

月

16

日上午

9:00

在福建省晋江市东石镇

金瓯工业区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安邦先生主持，与会董事就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厦门苏兹诺服饰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cninfo.com.cn

的《梅花伞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转让厦门苏兹诺服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0-029

）。

特此公告。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174���证券简称：梅花伞 公告编号：2010-029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厦门苏兹诺服饰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权转让交易概述

本公司拟与非关联自然人蔡尔超先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向其转让本公司持有的厦门苏兹诺服饰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45%

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已经本公司

2010

年

11

月

1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所涉及的金额在公司章程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之内，无需再经

股东大会批准。

二、股权转让交易方

本次股权转让受让方为蔡尔超先生，中国国籍，住所：福建省厦门市仙岳路台湾山庄。

受让方蔡尔超先生与本公司、厦门苏兹诺服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无履约能力

风险。

三、股权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厦门苏兹诺服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2

月

21

日领取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

350200100016850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

，其

经营范围包括生产、加工及批发、零售服饰、晴雨伞、庭园伞、户外广告伞、海滩伞及其配件、帐篷、沙滩椅

及其他户外休闲用品及其零配件。 该公司主要负责梅花牌晴雨伞国内渠道市场的拓展及品牌连锁经营建

设。 截止

2010

年

10

月

31

日，厦门苏兹诺服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

10,195,504.82

元，净资产为

7,820,244.20

元，净利润为

-2,179,755.80

元。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1

、交易金额

本公司（甲方）向蔡尔超先生（乙方）转让所持有厦门苏兹诺服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45%

的股权。

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3,519,109.89

元。定价依据以厦门苏兹诺服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

31

日的净资产价格为基础， 截止

2010

年

10

月

31

日厦门苏兹诺服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净资产为

7,820,244.20

元。

2

、付款方式

乙方需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45

日内将股权转让款支付到甲方指定账户。

3

、违约责任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对出让方与受让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不得违反，否则，即构成违约

行为，违约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4

、协议生效条件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股权转让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决定转让厦门苏兹诺服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是基于进一步推进国内市场拓展及品牌

建设的战略，引进专业化的经营管理团队，提升公司的管理效率及盈利能力。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仍持

有厦门苏兹诺服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55%

股权。

六、备查文件

1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151���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2010-30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11

月

16

日

召开地点：北京南四环西路

188

号二区

8

号楼

201

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董事长邹宝中先生

2

、会议的出席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表

4

人，代表股份

143,688,276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8.54%

。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和特别贡献奖管理办法的的议案；同意票代

表

143,688,27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票代表股份

0

股；弃权票代表股

份

0

股。 同意公司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和特别贡献奖管理办法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赵利娜

3

、结论性意见：中成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北京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有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2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199����证券简称：金种子酒 公告编号：临 2010-35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于

2010

年

11

月

16

日接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1605

号文《关于核准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核准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7,000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我

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并将按照发行进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办

理本次发行的负责人及其有效联系方式如下：

发行人：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金彪、陈新华

联系电话：

0558-2210568

、

0558-2210578

传真：

0558-2212666

、

0558-2212389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陈克庆、袁宗

联系人：胡九成、何勇、黄斌

联系电话：

010-51662928

传真：

010－66226708

特此公告。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2113���证券简称：S T 天润 公告编号：2010-068

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向暨

重大关联交易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11

日公告了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

向暨重大关联交易的公告》， 刊登在

2010

年

11

月

11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现将有关事项补充公告如下：

一、公司与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恒润华创

"

）所签订合同权益年限自

2010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28

年

4

月

20

日止，恒润华创与广州美莱美容医院（以下简称

"

美容医

院

"

）签订的合同年限为

15

年（合同截止日

2025

年

10

月

31

日），美容医院之间合同执行完毕后金

晟大厦剩余的

2.47

年对外出租权益由公司享有；

二、关于公司与恒润华创所签订合同权益中有关租金的表述应为：每月租金为

139

万元，租

金从第

3

年开始递增，每

3

年租金单价以上年度租金单价为基数递增百

6%

；恒润华创保证公司

在合同条款中约定的每月应得租金及时、足额到位，如若没有达到合同条款中的租金要求，由恒

润华创在每月

10

日前向公司用现金进行补足；

三、公司已与恒润华创签订了《权益转让合同》，根据合同要求，公司需向恒润华创支付定金

500

万元，考虑到合同生效后恒润华创需转交此前收取的美容医院租赁保证金

417

万元和美容医

院

2010

年

11

月份租金

139

万元，故未要求公司按合同条款支付；

四、公司与恒润华创签定的《权益转让合同》还约定：

1

、在合同签署之日起

7

日内，恒润华创向公司递交美容医院同意恒润华创将其《转租合同》

中的所有权利义务转让的书面确认文件（恒润华创承诺在本周内办理完毕）；

2

、恒润华创将此前收取的美容医院租赁保证金

(417

万元

)

转交公司，由公司在租赁期满后无

息退还美容医院，另外，恒润华创还须转交

2010

年

11

月份租金

139

万元。

特此公告。

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